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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 年教育部“中央高校教育教学

改革专项”项目立项申报工作通知

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方案》（中南

大教字〔2018〕9 号）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教育教学

改革专项项目建设与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中南大教字〔2018〕10

号）的相关规定，学校决定启动 2020 年教育部“中央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专项”项目（以下简称“教改专项”）立项申报工作。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

教改专项分为两类：一类为学校根据年度工作重点，限定招

标选题，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招标的项目（以下简称“招标项目”）。

一类为学院、有关单位根据自身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经单位申

报、学校评审、同意立项后由本单位按学校规定进行自主管理的

项目（以下简称“自主项目”）。

二、立项范围

（一）本年度的招标项目选题主要包括：

1.财经政法融通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含双学位、课程体系

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

2.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含多学科思维融合、跨专业能

力融合、基础能力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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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的探索与实践；

4.OBE 理念下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与实施；

5.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含课程、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学科竞赛等）。

（二）本年度的自主项目立项范围包括：

1.专业类招生与培养改革；

2.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

3.课程教学（含学业评价）方式方法改革；

4.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

2018 年度立项项目建设任务已基本完成，且已取得显著性标

准成果，须进行后期资助或持续性建设的项目，可以继续申报，

学校将予以优先资助。

2018 年度立项尚未完成的项目，本年度不得重复申报，项目

负责人亦不得主持 2020 年教改专项。

已获批 2020 年度各级各类一流课程建设的项目不在教改专

项中再次申报。

三、立项计划

本年度，招标项目计划立项 6项左右，各单位限报 1项；自

主项目计划立项 40 项左右，每个学院不超过 5项。项目可根据具

体情况设立若干子项目。项目资助金额根据具体情况另定。

学校鼓励跨学院、跨学科、跨专业联合申报教改专项。鼓励

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知名学者作为主持人申报教改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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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要求

（一）准备工作及材料填写

项目申请人需要在消化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认真填写《教育

教学改革专项项目立项申报书》（附件 1）。按要求对项目建设的

总体思路和建设目标及绩效目标作出设定和说明，并对资金作出

总体安排和详细预算。

（二）项目主持人具体要求

1. 项目主持人应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或管理人

员；

2.项目主持人限 1人，主持人限主持申报 1个项目。

五、材料提交

（一）项目申请以学院为单位提交申报材料。材料包括《教

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立项申报书》《学院立项申报汇总表》（附件

2）。各职能部门的申请直接向教务部提交。

（二）申报材料分为纸制材料和电子版。纸制材料需提交 1

式 1 份，须由项目主持人、子项目负责人和相关学院等签字盖章。

纸质版材料送至教务部教学规划与质量办公室（文澜楼 204），电

子版通过学校办公系统发至教务部田天峰、黎红梅 OA 信箱。

（三）申请截止时间：2020 年 1月 2日

联系电话：88385011

请各单位有效组织、及时安排好相关申报工作，并结合本单

位实际有重点、有选择性的开展立项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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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1.教育教学改革专项项目立项申报书

2.学院立项申报汇总表

教务部

2019 年 12 月 20 日


